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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781破16号
本院于2022年4月27日裁定受理兰溪市裕华纺

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权人应自2022年5月19日至2022年6月20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对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的，可
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日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二、对兰溪
市裕华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
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有关兰溪市裕华纺织有限公司的民事诉
讼或仲裁程序也应依法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
人财产后，该诉讼或仲裁继续进行。三、本院指定浙
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为兰溪市裕华纺织有限公司管理
人，并已制作(2022)浙0781破申16号民事裁定书交

付给管理人。债权申报时间为自2022年5月19日
起至2022年6月20日(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
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
息日除外)，申报地点:兰溪市兰花路146号浙江溪源
律师事务所101办公室，联系人为赵灿，联系方式
15158999483。四、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
应自本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之日起，向本院
指定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交付
财产，使债权人遭受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的义务。五、本院定于2022年6月24日上
午9时00分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856号

戴辉洁（身份证号码3326271972****3459）：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
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
初8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戴辉洁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9429.53元及截至2020
年11月30日的利息2581.1元、费用438.28元，并支付
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20元，公告
费 560 元，共计 680
元，由被告戴辉洁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36号

陈李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青田县季宅乡引坑理
大21号）：、郑坚翔（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松阳县玉岩
镇程岭根村16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李苏、郑坚翔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1121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
下：一、被告陈李苏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给
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
25946.96元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自2021年8月
17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
二、被告郑坚翔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1399号

张丽友（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陈造前街16
号）、曾建伟（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陈造前街5
号）、陈秀梅（户籍地浙江省云和县元和街道平里村平
里7-2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张丽友、曾建伟、陈秀梅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1121民初1399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的15日内，逾期不提交
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决定于2022年7月
21日10时在本院船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4月28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乐清市人民法院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元平、朱仁飞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应为（2022）浙0382民初1276号，特此更正。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
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96605757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5月1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3月6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金华丰迪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闰升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3]月[6]日）

本金

19,000,000.00

19,000,000.00

欠息

21,063,540.86

21,063,540.86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抵押、担保人

浙江鸿仰彩印有限公司、蒋成洪、胡旭霞、程坚强、蒋卫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针对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

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5月19日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1

天孚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79,896,031.51 42，898，000

债务人：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1：义乌市金明针织有限公司，最高保证金额2330万元

保证人2：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最高保证金额12000万元

保证人3：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最高保证金额12000万元

保证人4：毛协勤，最高保证金额12000万元

保证人5：余梅芳，最高保证金额12000万元

保证人6：张金龙，最高保证金额2940万元

保证人7：孟金菊，最高保证金额2940万元

抵押物：债务人所有的，位于义乌市后宅城北路K9号的厂房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建筑

面积33250.9平方米，土地面积3319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最高额抵

押金额为17270万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担保情况

2

浙江天孚

新材料有

限公司 17,199,941.14 7,665,776.36

债务人：浙江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1：义乌实信织带有限公司，保证金额2150万元

保证人2：浙江云塑薄膜工业有限公司，最高保证金额3000万元

保证人3：天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高保证金额3000万元

保证人4：毛协勤，最高保证金额3000万元

保证人5：余梅芳，最高保证金额3000万元

保证人6：陈樟田，最高保证金额2600万元

保证人7：许桂芳，最高保证金额2600万元

保证人8：陈锴，最高保证金额2600万元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担保情况

（2021）浙72执恢155号
我院于2022年2月28日拍卖了被执行人杨世军、陈

小冬登记共有的“浙椒渔运88329”船，买受人杨先法、林
于灵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船舶的所有权证书、证书编

号：（浙椒）船登（权）（2019）FZ-200052 号，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证书编号：3310020190609，国籍证书，证书编号：
（浙椒）船登（籍）（2019）FZ-200059 号，渔业捕捞许可
证，证书编号：（浙台）船捕（2019）FZ-200256号，都未曾
扣押，现声明作废。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19日

公告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李舜斌；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5

年 12 月 ；文 化 程 度 ：初 中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330196512145314；经营场所：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
翁家桥村翁家桥140号；联系电话：18718661120；住址：江
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凰岗镇李家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2022年4月6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你进行监督检查发
现：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医师执业证书》、《医
师资格证书》等行医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开展内科及中医
诊疗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基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我局拟对你作出“1、没收违

法所得人民币壹佰肆拾伍元整（￥145.00 元）；2、没收药
品、医疗器械（详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3、罚款
人民币壹拾陆万元整（￥160000.00元）。”的行政处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处
罚事先告知书》（甬海卫医罚告〔2022〕24号），请你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我局(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号)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
起3个工作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
辩；如要求举行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后5个工作日内
提出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5月1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6 月 19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舟粮油8”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油船（闪点>60℃）；总吨位：784；净吨位：439；总长：65.00
米；船宽：9.60米；型深：4.6米；航行区域：近海航区。船舶
建造厂：舟山市鸿力升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
期：2005 年11 月18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干览镇兴港路33号附近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19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6 月 19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浙舟粮油7”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油船（闪点>60℃）；总吨位：784；净吨位：439；总长：65.00
米；船宽：9.60米；型深：4.6米；航行区域：近海航区。船舶
建造厂：舟山市鸿力升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
期：2005 年11 月18 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
定海区盘峙岛汇丰船厂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
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

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
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5月1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通

知之日起向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通知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通知
之日起向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8958156680、0571-8783017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银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交易基准日：2021年11月15日

注：1、在交易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随标的债权一并转让。
2、本金利息数据实际金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序号

1

债务人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公司

原债权银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本金余额

8,684,316.38

利息（计算至破产裁定日）

288,600.00

保证人

绍兴市恒盛新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绍兴联轩纺织有限公司、杜利法、李萍儿

抵押物

无

诉讼情况

已执行

代垫费用

30,000.00

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平阳泛海”）与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于2022年5月16日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平阳泛海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现特公告通知与该等

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
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

平阳泛海作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的转让人，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作
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公告清单 金额：元，币种（人民币）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5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转让方：平阳泛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董彦晖 电话：15336926502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绍兴路538号城北体育公园1号
受让方：宁波市惠辰商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春蕾 电话：13586839970
住所地：宁波市镇海区慈海南路600号

债务人名称

玉环锦盛百货有限公司

担保人

姚爱芳、林志德、林未东、洪舒珩

账面本金余额

3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

116684.75（计算截止2016年6月13日，锦盛百货破产受理之日）

抵押物

玉环锦盛百货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玉环市玉城街道泰安路56号五层401、402商业房地

产：五层401，玉房权证玉环字第116134号，建筑面积1259.30㎡，玉国用（2010）第50566号，

使用面积91.65㎡；五层402，玉房权证玉环字第116135号，建筑面积1269.92㎡，玉国用

（2010）第50565号，使用面积92.42㎡。

法律文书案号

（2016）浙1021民破5号（2022）浙1021民初

394号


